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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一） 
罗马书 9 章 10~13 节 

维保罗牧师 2015 年 1 月 18 日 

翻译：甘晓春 2025 年 8 月 8日 

 

请翻开圣经到罗马书第 9 章，今天我们要来看第 10 到 13 节。这

四节经文我花了几周时间来研读。现在请听神的话语，罗马书 9 章

10~13 节： 

“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

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作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

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

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

恶的。” 

神的话语到此为止。让我们一同祷告： 

在天上的父，我们恳求你不断扩展我们心思意念中对你的认识，

对你所行、所作、将要成就之事的认识，使我们在明白天父掌管万有

的事实中得着极大的安慰。我们也祈求父神，在我们思想这类议题时，

尤其在思考我们如何在你眼中蒙恩之道时，能赐我们一颗谦卑的心。

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为着你的荣耀，也为着我们内心的建立。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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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我们现在所查考的这一章，是整本

圣经中最能代表“恩典教义”的章节之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恩

典教义”、“神的主权”、“拣选”、“预定”等，或者用其他术语

来称呼这些神学教义。这些教义构成了加尔文主义，或更广义上说，

是改革宗神学的核心特质。为着忠于神的话语，我们自然会深入探讨

这些概念，因为这些概念正是本段经文如此重要的原因，神的主权、

预定、拣选等等。 

但我们先稍作停顿，思考保罗为何在此写下这些话。他在第 9 到

第 11 章中所探讨的，特别是第 9 章中，究竟在讨论什么样的问题？ 

我曾说过，这三章的主题经文，很可能是罗马书 9 章 6 节上半节：

“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换句话说，并不是说神的应许失败了，

或者神的话没有成就。保罗主要关注的是人们可能产生的疑问：难道

神的话失效了吗？如果这是整个段落的主题，即神的话没有失败，那

么这主题背后驱动它的，是保罗对按肉体作他同胞的以色列人的深切

爱与忧虑。 

我们不要忽略这一点：这是有着强烈人性与情感色彩的经文。我

们至少可以在罗马书 9 章和 10 章的开头看到这一点，保罗带着极大的

热情与情感写下这些话。 

罗马书 9 章 1~3 节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

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你可以感受到保罗内心深切的忧伤与呼喊。而在第 10 章开头，他



再次强调：“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

救”（罗马书 10 章 1 节）。 

因此，这不仅仅是一次关于神学的学术讲解。保罗对失丧的人满

怀热忱。我们也许会设想，一位牧者，或者就保罗而言，一位使徒，

在写信给神的百姓时，可能是在图书馆里，或安静的书房中，四周围

绕着书籍。这样的设想并没有错。 

但我们也应当想象保罗是在监狱中写信，事实上，他多数书信正

是被锁在狱中、被铁链拴着的时候写的。你也可以想象他在参加葬礼

时，或漫步于墓园之间，或者在重症病房中，看着一位朋友的双眼，

他知道这朋友的灵魂正面临永远灭亡的危险。 

我们常把这些教义看作课堂内容，但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

个有血有肉、深爱自己朋友的人。我想到我自己的朋友们，我相信你

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你生活中某个圈子的人，他们的灵魂正处于永

恒灭亡的边缘。 

保罗内心最关切的是什么？在他为自己所深爱的人思考永恒命运

时，他想要说什么？他的心思转向了什么？他认为在他们得救之路上，

最重要的真理是什么？他会想：“我需要写点什么，说点什么，带出

一些关键的真理。”而他所提出的，就是神话语的可信与不变，尤其

是神所拥有的主权性特权，祂的喜悦、旨意、大能、意志与命定。保

罗正是在对失丧者的爱中，将这些真理摆在他们面前。 

我们在本段经文中所读到的，就是保罗在高举这些真理：神的主

权、神的拣选、神的命定。坦白说，他把这些真理高举到一个使人不



适的位置，高到天然人心感到动摇，甚至会本能地抗拒。保罗将神的

意念高举到一个地步，使天然人无法接受，甚至连一些重生的信徒都

难以接受对神主权的如此理解。这也从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所预设的问

题与回应中可见一斑。他知道读者听了他的教导之后会产生许多疑问。 

比如他在我们刚读过的 9 章 6 节中所回应的问题，虽然不是直接

提问，但他针对人们自然会产生的质疑进行回应：“神的话难道落了

空吗？” 

再比如 9 章 14 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

平吗？”显然，他所呈现的神学观念会使人质疑神是否不公。 

还有 9 章 19 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

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看，保罗并没有忽略这些问题，不只是天然人会提出这些问题，

连一些信主之人也可能会挣扎。他知道这些教义确实会令人难以接受，

于是他正面回应这些挑战。 

我也要告诉你，如果这些教导在你初次听到时，完全没有激起这

类问题，或丝毫没有触动你心中的挣扎，那你很可能还没有真正明白

保罗在讲什么。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保罗所教导的，这些问题正是我

们应当提出的质问。 

毫不奇怪，这整个段落最终以一段赞美诗般的敬拜高峰结束。我

们常在敬拜中唱到罗马书 11 章 33 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我们总是希望将神的主权与拣选教义，放在一个我们头脑可以完

全理解、掌握的范围之内。我们想说：“明白了，这个教义就放在这

里，我已经搞懂了。”但保罗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他说，这是“难测

的”、“不可寻的”。他所教导的教义并非不合理，而是“难以测透”

的。很多人难以接受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难以测透”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不可穷尽的”。朋友们，仅

仅因为我的测量工具无法测量海洋的深度，并不意味着那海洋不合理，

或我的工具不准确；这只说明它达不到那个深度。而人若不愿承认这

个事实，无论是信主之人或未信者，都会因此陷入无尽的愚妄与错误。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整个议题完全展开，这其实牵涉到一整套

生命观与世界观。但让我简单指出一点：天然人（也就是那些不信圣

经、不信神的人）以为他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合理的替代答案。他们自

以为选择了更自然、更合理的选项，但其实他们所倚靠的，是一个更

难以接受的谜团。他们的信仰体系是随意的、晦涩的、非理性的，且

毫无根据。天然人拥有许多权威性的信念，却无法为其提供任何理性

基础。当他们试图探究人类行为、伦理，甚至世上一切事物背后的原

因时，他们可能批评神与宗教是“幕后的操纵者”，但他们却无法说

明，那个“幕后”的究竟是谁，或者是什么。 

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难以捉摸的教义。那么你认为伦理的基础是什

么？人类选择的基础是什么？世上发生事件的根源又是什么？我们若

对这些问题做一连串的回溯追问，最终会发现，这些观点其实也并没

有什么合理的论据。人们只是不愿意相信这一切都出于神罢了。 



前阵子，我 15 岁的儿子邀请了一些朋友到家里来，我想他们不全

是基督徒。他们在后院生了火，一群人围坐在火堆旁谈论事情。他们

这样围坐谈话好一阵子。 

等他回到屋里，我问他：“你们在聊什么？”他说他们在讨论“预

定论”。然后他自己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进一步搞清楚。他问我一些

问题，我心里想：“我这教义教了你一辈子了。”但他现在说：“现

在我真的想明白。” 

人们对这教义感到非常困惑，也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想要谈论它。

我们说的可是 15 岁的青少年，男孩女孩，他们的思想就常常被带到这

个议题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教会中，这样的教义却常被避而

不谈。 

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章第八段，在讲到神的旨意时这样写道：“这

奥秘莫测的预定之道，必须以特别的谨慎与敬虔的态度来处理。使凡

顺从神话语、并按照其中之教训生活的人，可以从自己蒙召的确据中，

确信自己是蒙神拣选的。如此，这教义就成为赞美、敬畏、并敬拜神

的源头，也成为一切真诚顺从福音者谦卑、殷勤与莫大的安慰之源。” 

也就是说，这“预定论”或“拣选”的教义，被神所拣选的教义，

本身就是充满安慰的，它带来谦卑，也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自己在神

面前蒙恩的方式。然而，这教义的讲解确实必须谨慎，但也不该被忽

略。因为这教义正是保罗在为神话语的信实作辩护时所倚靠的中心要

点。他要捍卫神的话语的信实，而他所诉诸的，就是神的主权性的拣

选。 



朋友们，当神在救恩中的主权拣选被否定时，人们必定会试图用

别的东西来填补这空缺，而那往往就是行为。一旦你把神的主权从救

恩的方程中剔除，那么就需要别的什么来取而代之，而那通常就是某

种形式的行为。 

我们也许会给“行为”换个名字，掩饰一下。我们会说：“这不

是行为，是谦卑”、“是我对神的忠心”、“是我作了正确的抉择”。

但无论怎么包装，只要出于我们自己，那就是行为。 

因此，当我们把神的主权从救恩的等式中移除，行为就必定会填

补那空位，这正是使徒保罗在与之争战的问题。否则，就会出现我们

今日在教会中常见的另一个现象：就是避谈基督十字架赎罪大工的权

能。正如我那位神学院教授所说：“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值得

讲的题目。” 

最近有一位基督徒弟兄联系我，对他们教会的走向感到忧心。他

请我听一篇讲道，他觉得这代表了他们教会现在的趋势。我听了。我

也尽量客观地听，我希望人们在评断讲道人时，也愿意给予一些宽容，

我也不喜欢人们只听一篇讲道就下最终结论。 

但说实话，若你听得够久，你会看出这个人到底是否改革宗，也

用不着太久就能辨别他所信为何。我听了那篇讲道，说实在的，里面

没有“律法”，至少没有真正的律法，也没有“福音”。整篇讲道听

下来，仿佛是一些帮助人如何在 2015 年成功地“接通神”的建议。 

讲道内容几乎成了一些看似“有点圣经”的人生建议，告诉你如

何改善你的财务、婚姻、事业关系。会众被挑战要对神能为他们做什



么，想得更大一点。 

我必须说，那实在令人沮丧。保罗在神的荣耀与人的救赎面前，

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我们要对神有更深的认识，要明白神的话

语将完成祂所定旨意的工作，即使这旨意与我的个人目标不符。我们

要放弃那肤浅而可怜的认知，承认神的拣选之恩是多么深不可测。 

我敢说，在整本圣经中，没有哪段经文比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

更挑战我们在这方面的认知了。它说的意思并不难把握，我们只是需

要一些铺垫来回应那些先前我们预设的问题，比如：神对以色列的应

许如今是否转移到了教会？这正是我们上周所谈论的问题。 

我们已经讲过，保罗清楚地教导，从始至终，人在神面前蒙恩，

不是出于血统，而是出于神的应许。这不仅是新约的教导，在旧约中

亦是如此。 

不是以实玛利，虽然他有亚伯拉罕的血脉，而是以撒，才是应许

之子。这就是保罗的论点：真正的“神的儿女”是凭着应许，而不是

凭着肉身。从起初就如此：是凭着神的应许与大能，罪人才能与神和

好。亚当的得救方式与你我一样，是因信，是信靠基督。不是靠种族，

也不是靠宗教群体的归属。但如果有人仍想反驳，说以实玛利的母亲

是埃及人，那保罗就在此提出了一个全然无可分辨的例子。 

利百加从一个人，也就是以撒怀了双胞胎。在这里，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神学上的对照实验”，如果你愿意这么说，一个所有变量都

被排除的实验。 



你在大学学科学时，会学到“对照组”与“变量组”的区别。所

谓实验，就是在所有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只变动一个因素。而保罗正

是这样做的。他将所有的“变量”全都去除。 

雅各与以扫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同一个母亲、同一个父亲、还是

双胞胎。然而我们会看到，最终的分别只有一个，而这个区别体现在

三个方面，神的拣选、神的旨意、神的呼召。分别不是出于雅各或以

扫自身的任何特质，而是出于神的主权。 

许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会觉得这样的教义很难接受，我们对

此不应感到惊讶。 

早在约翰福音第 6 章，当耶稣教导类似内容时，也有人在他面前

发出抗议。他当时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约翰福音 6章 65 节）。他讲的是同样的道理，而我们在约翰福音 6

章 60 节读到：“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

听呢？” 

这是一条难行的道，是一项艰难的教训。正因为这教义如此艰难，

我们也应该稍作时间，来回应一些人为了逃避这教义而提出的异议，

或为了迎合天然人抗拒而作出的妥协式解释。 

所以接下来，我要花些时间回应一些常见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在

你若与人就此有深入讨论时，他们可能会提出来的问题。比如：为什

么神拣选雅各，而不是以扫？ 

我们可以先来谈谈有哪些理由是我们不能诉诸的。我们不能诉诸



“种族血统”，这一点很明显，他们有同一个父亲和母亲。 

我们也不能诉诸“长子的特权”，长子本该享有优先权，但神却

说：“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所以神拣选的不是长子，反而是次子。 

我们不能诉诸“行为”。我要特别补充：我们不能诉诸任何形式

的行为。有些人很聪明，很巧妙，写了整本书去区分行为的不同种类，

比如“教会性的行为”、“宗教行为”或“伦理行为”，等等。 

但请听这段经文怎么说：“善恶都没有作出来”。意思是：什么

也没做，无论是善是恶。换句话说，这里所讲的行为指的是“任何意

义上的行为”。因此，我们不能诉诸行为。 

也有人说：“是的，他们当时没有做出什么行为，但神知道他们

将来会做的行为。”这是一个常见的论点。然而，若我们将焦点放在

神“预知”他们未来将做的行为上，那就等于彻底推翻了保罗正在陈

明的整套论证，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他正是要强调：这拣选不是因为

他们行了什么善恶。若我们转而诉诸他们将来会做的行为，那就完全

违背了保罗要传递的神主权拣选之真理。 

有人认为神是因为预见到你未来会自行作出某种选择，才根据你

未来的行为来拣选你。但如果真是这样，首先要问，神又何必拣选你

呢？你自己本来就会选择祂了。那么，拣选的意义何在？ 

此外，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正是“他们还没有行善

或作恶”（罗马书 9 章 11 节），圣经的论点就是：神的拣选并不根据

人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能诉诸任何行为，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



是未来的，也不能诉诸所谓“团体性的拣选”。 

在我讲道写到这一段时，我脑海中想到你们可能已经听得有点疲

惫，于是我写下类似的话：“希望这听起来不会太神学化”，但事实

就是如此。所以请继续坚持听下去。有些人也许会问，“团体性拣选”

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谓团体性拣选，是指神拣选一个群体。例如神称以色列为祂的

选民，祂也称教会，整个教会群体为圣徒。这是团体性的拣选。因此

有人认为神并不是拣选个人，而是拣选一个整体。 

他们引用创世记 25 章 23 节以及玛拉基书中关于雅各的经文，指

出雅各作为一个民族的开端，可以代表整个以色列。同样地，以扫则

代表以东。所以，当圣经提到雅各，也许是指整个以色列；提到以扫，

也可能是指以东这个民族。 

这种解释并非完全无理，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够有力的论证。首

先，如果你主张神拣选群体，而非个人，那么你忽略了一个事实：群

体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 

其次，雅各与以扫之间的区别，并非体现在“群体”上，因为他

们本属于同一个外在的宗教群体，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接受

了割礼，也都在神的外在约中。所以这个区别并不是群体性的，而是

个体性的。 

此外，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 10 章，会看到那里明确关心的是个人

的得救。比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



书 10 章 17 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10 章 13 节）。这

是关于个人得救的论述。 

再进一步，保罗在罗马书 11 章 5 节和 7 节中清楚地区分了“余民”

与整体的以色列人。他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

所留的余数”（11 章 5 节）。“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惟

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11 章 7 节）。 

所以，在这个被神拣选的以色列群体中，仍有一个“余数”，那

些真正相信的人。而他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们是“照着恩典所拣

选”的人。 

再加上圣经中许多经文都直接谈到个人的拣选与蒙召，例如：罗

马书 8 章 28 节，以弗所书 1章 11~12 节，提摩太后书 2章 19 节，帖

撒罗尼迦前书 1 章 4 节等等。这些经文都明确讲到个别信徒的拣选。 

我们也不能将“爱”与“恨”理解为一种温和的偏好。你可能听

说过这样的说法：圣经中这些词并非真的表示强烈的情感，而只是表

达一种偏爱或优先顺序。 

确实，圣经中有时候“恨”是表示相较之下的轻视。例如在路加

福音 14 章 26 节中，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耶稣当然不是在教导我们要憎恨亲人，而是在用一种强烈的修辞方式

说明：我们对神的爱应当远远高于对人的爱，以至于相比之下，对人

的爱显得像是“恨”。 



又比如约翰福音 12 章 25 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里也不是说我

们真的要憎恨生命，而是说我们不应恋慕属世的生命，要将属神的事

放在首位。 

所以，“爱”与“恨”在圣经中有时确实是表达出一种相对的偏

好或文学修辞。 

但即便如此，即便我们承认这些词不一定带有强烈的敌意，问题

仍然没有解决：因为神仍然是“拣选了一个，撇弃了另一个”。 

想象一下，一个父亲面对自己四个孩子，他们说：“你比较爱哥

哥（或姐姐）。”而父亲真的回答说：“是的，我确实比较爱他。”

哪怕只是稍微，这都是令人震惊的。可怕的是，在神的选择中，这种

“稍微的偏好”最终的结果却是一个人进到永生，一个人被撇弃进入

永死。 

所以，将“爱”与“恨”淡化成只是偏好，并不能真正改变问题

的本质。神拣选了一个，任凭另一个顺从自己的罪性，这仍然是祂的

主权决定。 

有些人会提出另一个常见的反对意见：如果神的主权决定了一切，

那人还有什么责任？如果你相信神掌管一切，那人岂不是就无需为自

己的行为负责了？ 

朋友们，我们若以这种态度对待神，是极其危险的。就好比一个

叛逆的孩子对父母说：“我又没要求你把我生下来。”人对神这样说



话，是狂妄之极。 

人竟然因自己无法理解神的主权，而拒绝承认祂，甚至不愿顺服

祂的命令，这岂不是极大的骄傲吗？难道我们真以为自己可以用“我

不明白”作为借口？“神啊，我太笨，理解不了你的主权，所以我就

不需要承认你。”你真以为这在神面前能站得住脚？ 

其实，保罗接下来就在经文中回应了这个反对意见。他会说：“你

若对我说，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能抗拒祂的旨意呢？”（罗马

书 9 章 19 节） 

而且这也不是保罗第一次面对类似的质疑。早在罗马书第 3 章，

他就处理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在那里，人们质疑神的信实：若人的不

信彰显了神的信实，那人为何还要受审判？ 

让我们快速看一眼罗马书 3章 5~8 节。保罗写道：“我且照着人

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

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

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

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

话；这等人的定罪是该当的。” 

意思是说，有人认为：我的不义越多，神的义就显得越明显。换

句话说：神喜欢赦免，我喜欢犯罪，那我就多犯罪，让神更多赦免，

大家都高兴。 

但保罗的回应极其简单明了：神必要审判世界，而这等人的定罪



是应当的。这就好比犹大说：“我出卖耶稣，结果成就了救恩大计，

所以我应该被称赞。”荒谬至极。 

说实话，这样的想法真会让人头晕，但我们必须面对。希望你们

现在还没有对这些神学性的论证感到疲惫。其实我现在该停下来为你

们祷告，希望你们对神学没有厌倦感。因为这还只是开始，我们才刚

进入第 9 章的内容。 

我们或许可以简单预览一下保罗接下来想做的事。他从一开始的

出发点，是为神的信实作护教辩护，并流露出对失丧灵魂的忧伤。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讨论的背后，是保罗的传道热忱，以

及他为以色列人的灵魂痛哭。他并非冷冰冰地讲教义，而是满怀爱与

痛苦地诉说真理。当他讲完神绝对的主权之后，会在本章末尾转向福

音的信息，说明救恩是给那凭信心回应的人。 

接下来几周我们会更详细地探讨，但此处保罗停下来，提出了一

个反问。他仿佛在说：“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他在前面已经铺

陈了论证，然后停下来，像是在思索：我为何要谈这件事？就是外邦

人虽然没有追求义，却得了义，就是那本于信心的义；以色列人虽然

追求律法的义，却没有达到律法的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

凭着信心求的，而是像凭着行为求的，他们正撞在那绊脚石上，正如

经上所记：“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

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我们或许不能完全测透，关于神在我们得救之事上的主权，正确

答案的深度，但保罗似乎要帮助我们看清另一种可能的愚昧。那些“替



代方案”如今在基督徒文化中到处可见，在各种大会、布道会中都被

呈现出来，那种把一切决定权全留给你自己的福音表达。我明白我们

曾讨论过人的责任，也明白圣经呼召我们作出选择，但当我们听到有

人把神描绘成一位“不被邀请就不会进入”的“君子”时，这就成了

福音信息的一部分。然而，当我们看到经文记载神开了吕底亚的心，

直达她灵魂最深处的圣所，说“我要进去并改变它”，我们就知道，

若将神在我们重生、得救中的作为描绘成被动，甚至是稍微被动，那

就是对福音的错误呈现。 

我理解你想让人走到台前、举手祷告，我自己也希望如此，但你

不能以牺牲神的主权为代价，这样绝对不可。然而我们确实这样做过。

以色列人在罗马书 10 章 3 节中所描述的，就是追求律法的义，却想要

立自己的义。 

保罗的教导所做的，就是关上除“信心之门”之外的所有门，除

去所有无花果树叶般的遮盖，推倒所有自义的高塔。我们不再去问“谁

能升到天上”或“谁能下到阴间”，因为那些问题背后假设的是谁够

好，谁够坏。这类问题在这里被废除了。像那位少年的官问耶稣：“夫

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种问题，在保罗说“一切都算

作粪土”时，已经被揭露其愚昧。 

保罗的教导最终让我们捂住口，不再夸口，承认我们一切的善行

和可献给神的美好在他面前都如同污秽，我们被留在一个状态，完全、

彻底、独一无二地依靠那位在别人宗教里被视为绊脚石的主。若不是

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自己也会把他当作绊脚石。 



所以，当“出于血气”、“出于情欲”、“出于人的意志”的所

有变数都被除去，当神说“我要全部清除”，那么剩下的是什么？按

这段经文，剩下的就是神的旨意、呼召和拣选。这些，我们会在下周

继续探讨。 

天父啊，我们祈求，不要试图为你这位按自己旨意治理万有的神

设定界限，即使在我们得救这件事上也是如此。求你让我们因知道自

己是那延伸至永恒过去的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而得安慰。还有什么比知

道自己不是事后才被想到的更能安慰人心的呢？我们与神和好，不是

建立在像人类选择那样脆弱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那“正确的选择”

之上，若我们还能称它为“选择”的话，而这本身是神大能的结果。 

父啊，若我们发现自己真心相信，那是因为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同

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切从永恒过去就已注定。愿我们在此得安慰。

我们祈求，父啊，因着这些真理，赐给我们与这教导相称的谦卑。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